
一、基本信息

办理公示 申报结果在抚顺市医疗保障局进行公示。

办理查询
现场办理：各县区接受材料，报送至抚顺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业务综合部审核。
查询电话：024-53998040

适用范围 申请定点协议管理的医疗机构

是否进驻政务大厅 是 禁止性要求 缺少关键性材料。

受理机构 抚顺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业务

综合部
受理机构性质 授权组织

决定机构 抚顺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决定机构性质 授权组织

法定办结时限 66 运行系统

法定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到办事现场次数 1

承诺办结时限 60 承诺办结时限单位 工作日

联办机构 无 是否支持网上支付 否

数量限制 无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中介服务 无

通办范围 全市 实施主体编码 11210200MB1646401N

是否支持预约办理 否 定期检验及依据 无

是否支持物流快递 否 行使层级 市级/隶属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办件类型 承诺件

事项状态 在用 实施主体 抚顺市医疗保障局

服务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

法人,非法人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
事项版本 26

事项名称 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业务名称 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
理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事项分类
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

会救助）



二、申请条件

三、申请材料

（一）申请材料目录

材料名称
材料来源

渠道
材料类型

纸质
材料
份数

纸
质
复
印
件
及
份
数

材料形式 备注

是否
可实
现告
知承
诺

材料必要性 示例样表 样表下载

是否证明事项 否

是否实行告知承诺

权限划分 抚顺市、县区

抚医保发〔2021〕16号 第二章申请条件
第六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公众健康需求、管理服务需要、医保基金收支、区域卫生规划、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等确定本统
筹地区定点医疗服务的资源配置。
经卫生健康部门批准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以下医疗机构，可在证件有效期内申请协议定点∶
（一）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院、专科医院、康复医院;
（二）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
（四）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所）;
（五）专科疾病防治院、专科疾病防治所、专科疾病防治站;
（六）口腔科门诊部。
医药机构的分设机构、协作（合作）机构应单独申请签订协议。
第七条 申请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本市行政区域内，符合国家和本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设置、执业标准，符合本市定点医疗机构总体规
划，并取得执业许可;
（二）遵守各级医疗服务管理、药品管理、价格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三）有稳定的执业场所，且已连续执业至少3个月;
（四）严格执行本市医保的有关规定，建立与医保管理相适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如医疗服务管理、药品管理、医疗器械管理、
费用管理、内部管理、财务管理等制度;
（五）医疗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数量应符合国家有关要求;
（六）三级医疗机构及二级综合性医疗机构应有专门管理医保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其他医疗机构应有专（兼）职管理医保工作
的人员;
（七）具有符合医保协议管理要求的医院信息系统技术和接口标准，实现与医保信息系统有效对接，按要求向医保信息系统传
送全部就诊人员相关信息，为参保人员提供直接联网结算。设立医保药品、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医用耗材、疾病病种等
基础数据库，按规定使用国家统一的医保编码。配备符合本市医保联网结算、监督管理要求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并有相应的管
理和操作人员;
（八）严格规范药品、医疗器材等进货渠道，经营药品或医用器材等必须有“进、销、存”台账，账册清楚，账物相符，并按
规定要求进行信息化管理;
（九）具备及时供应《辽宁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内药品的能力，确保及时为参保人员提供良好的
就医诊疗、配药等医药服务;
（十）参加社会保险，从开始执业起按规定为本单位在职职工全员参保，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十 ）近 年内 在卫生健康 市场监管等部门无行政处罚记录 且无重大医疗事故

服务内容

是否容缺受理 是



医疗保险定点医疗
机构协议管理申请
书

电脑打印件 2

上报材
料均需
加盖医
药机构
公章

《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的正、副本
复印件，营利性医
疗机构另需提供《
营业执照》的原件

复印件 1

上报材
料均需
加盖医
药机构
公章

县级以上卫健部门
确认的医疗机构等
级证明（无等级不
需提供）、执业医
师（包括执业助理
医师、乡村医师）
注册及职称证明等
相关材料原件

复印件 1

上报材
料均需
加盖医
药机构
公章

已开展的医疗服务
项目及价格清单、
药品及价格清单

电脑打印件 1

上报材
料均需
加盖医
药机构
公章

医疗机构用房产权
证明或经房产主管
部门备案的租赁合
同等相关资料原件

复印件 1

上报材
料均需
加盖医
药机构
公章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一份及医疗
机构工作人员花名
册

电脑打印件
及复印件

1

上报材
料均需
加盖医
药机构
公章

与医保政策对应的
内部管理制度和财
务制度文本

电脑打印件 1

上报材
料均需
加盖医
药机构
公章

与医保有关的医疗
机构信息系统相关
材料

电脑打印件 1

上报材
料均需
加盖医
药机构
公章

纳入定点后使用医
疗保障基金的预测
性分析报告

电脑打印件 1

上报材
料均需
加盖医
药机构
公章

全体在职职工参加
社会保险缴费凭证

复印件 1

上报材
料均需
加盖医
药机构
公章

四、办理地点

（一）办理地点

（二）办理时间

现场办理：各县区接受材料，报送至抚顺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业务综合部审核



五、申报依据

（一）设定依据

（二）增补依据

六、办理流程

七、办理方式

（一）特别程序

无

工作日（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00

《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2号）、《关于当前加强医保协议管理确保基金安
全有关工作的通知》（医保办发（2018）21号）抚医保发〔2021〕16号



八、办理环节

九、特殊环节

序号
中介服务
或特殊环
节名称

是否
收费

承诺办理时限

十、审批结果

十一、审批收费

（一）是否收费

十二、救济途径

十三、咨询投诉

（一）咨询方式

（二）监督投诉方式

十四、常见问题

（一）常见问题

咨询电话：024-53998040

监督电话：024-55883333

法律依据及描述 实施机构 收费依据及描述

无

审批结果名称 审批结果样本

暂无数据

此事项不收费

监督电话：024-55883333

环节名称 承办处室

受理 抚顺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业务综合部 

办结 抚顺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业务综合部 



（二）常见错误示例

十五、办件公示

申报人 申报时间 受理时间 办结时间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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